


臺東縣政府社會處115年附件3

「鄉鎮市長青大學計畫」同意暨具結書

本社區(團體)同意參加辦理「臺東縣政府鄉鎮市長青大學計畫」之各項執行作業；如有經費浮報不實之情事，須負起法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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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臺東縣常春藤愛心協會

負責人：鄧可中

電話：089-320468

地址：臺東縣臺東市傳廣路234巷27號
















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申請單位聲明書附件4


填報日期：民國115年     2月2    0日

申請單位全銜：臺東縣常春藤愛心協會
申請單位統一編號： 	  
計畫名稱：「  ○○○○╳╳╳計畫                  」

茲向 臺東縣政府（社會處）聲明如下：
本申請單位（□是■否）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、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。
＊勾選「是」者，應填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
身分關係揭露表」，未揭露者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， 將處以罰鍰。(相關法條請參閱該揭露表)
此致

臺東縣政府機關團體印信
蓋印處


經辦人：葉振林	（簽名或蓋章）
負責人：鄧可中	（簽名或蓋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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